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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分布式光伏补助0.3元 自项目建成的次月起连续补3年

 8月16日，广东省佛山市发改委下发了《佛山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2019-2020年）》，里面提
到：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按实际发电量补助0.3元/千瓦时（其中市级补助0.06元/千瓦时、区级补助0.24元/千瓦时），
自项目建成的次月1日起连续补助3年。

 这也是佛山市继《佛山市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项目奖励和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佛府办〔2014〕69号）、《佛山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2016—2018年建成光伏发电应用项目进行奖励和补助的通知》（佛府办〔2016〕57号）后，第
三个光伏补贴文件。而这也意味着佛山市从2014年-2020年建设的分布式光伏项目，都有补贴！佛山的光伏人有福了
！

 以下为政策原文

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网上征求《佛山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2019-2020年）》（第二次征求
意见稿）公众意见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24号）、《关于完善光伏发电上网电
价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发展改革价格〔2019〕761号）、《广东省能源局转发国家能源局关于2019年风电、光伏
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粤新能函〔2019〕358号）精神，促进我市光伏产业持续稳定发展，我局草拟了《
佛山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2019-2020年）》（征求意见稿），并广泛征集了部门意见、公众意
见，在汇总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佛山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2019-2020年）》（第二次征求意见稿）。按照程序要求，现在佛山市政府网、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网站上公布征求
公众意见，征询意见时间为共5个工作日，意见和建议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反馈我局。如认为本政策措
施存在违反《反垄断法》《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
则》，含有排除或限制市场竞争的内容，请一并提出。

 公众意见反馈方式：

 1.信函寄往：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新能源和节能科，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大道北12号3号楼，邮编：528000。

 2.电子邮件发至邮箱xnyhjnk@fsdr.foshan.gov.cn。

 3.传真可发至0757-8303 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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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佛山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2019-2020年）》（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

2019年7月31日

 附件

佛山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2019-2020年）（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24号）、《关于完善光伏发电
上网电价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发展改革价格〔2019〕761号）、《广东省能源局转发国家能源局关于2019年风电
、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粤新能函〔2019〕358号）精神，促进我市光伏产业持续稳定发展，推进太
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应用，引导全社会参与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市范围内享受财政补助的分布式光伏项目须符合本办法要求。

 第二章  补助范围和标准

 第三条 补助范围。

 2019-2020年在我市利用工业、商业、交通、公共机构、居民家庭等各类型建筑物和构筑物投资建成且符合国家、
省、市光伏项目管理办法要求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第四条 不予补助的情形。

 （一）已享受专项财政补助的项目。

 1.已享受民用建筑节能发展专项资金等专项财政补助的光伏发电项目；

 2.已享受《佛山市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项目奖励和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佛府办〔2014〕69号）、《佛山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对2016—2018年建成光伏发电应用项目进行奖励和补助的通知》（佛府办〔2016〕57号）光伏发电应用
项目奖励和补助资金的光伏发电项目。

 （二）使用财政性资金建设的项目。

 （三）未按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期限申报的项目。

 （四）拒绝接受审查的项目。

 第五条 补助标准。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按实际发电量补助0.3元/千瓦时（其中市级补助0.06元/千瓦时、区级补助0.24元/千瓦时），自
项目建成的次月1日起连续补助3年。

 第六条 申报时限。

 项目建成时间以供电部门出具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并网验收意见单》的并网验收日期为准，自项目建成的次年
起，依据当年第一季度发布的申报通知，按照“一年度一申报”原则逐年提出申报，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视为主动放
弃补助资金。

 第三章  部门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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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发展改革部门职责。

 （一）区发展改革局负责对项目申报材料的完整性、有效性及申报资金的准确性进行审核。

 （二）市发展改革局负责对项目申报材料的完整性、有效性及申报资金的准确性进行复核。

 （三）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应严格审查申报资料，杜绝不符合条件的项目入围申报。根据需要进行现场审查、委托第
三方专业机构组织审查。

 第八条 财政部门职责。

 （一）区财政局配合发展改革部门对申报资金的准确性进行审核，及时安排落实和拨付资金。

 （二）市财政局配合市发展改革局对各区申报资金的准确性进行复核，及时安排落实和拨付市级承担的资金。

 第九条 供电部门职责。

 （一）区供电局负责对项目并网验收情况的有效性、电量计量的准确性等内容进行审核。

 （二）佛山供电局负责对各区项目并网验收情况的有效性、电量计量的准确性等内容进行复核。

 第四章 申报及审批程序

 第十条 每年第一季度，市发展改革局发布光伏补助资金申报通知，区发展改革局组织行政区域内符合条件的项目
投资主体进行申报。

 第十一条 项目投资主体向项目所在区的发展改革局提出补助资金申报，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首次申报材料：

 1.《佛山市光伏发电应用项目补助资金申报表（    年）》；

 2.供电部门出具的光伏发电项目《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并网验收意见单》；

 3.经供电部门和投资主体双方确定的上年度《电量计量单》。

 （二）再次申报材料：

 1.《佛山市光伏发电应用项目补助资金申报表（    年）》；

 2.经供电部门和投资主体双方确定的上年度《电量计量单》。

 第十二条 区发展改革局会同区财政局、区供电局按照职责分工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确定申报资金后，向市发展
改革局报送《关于申报光伏发电应用项目补助资金的函》（见附件2）、《佛山市   
区申报光伏发电应用项目补助资金汇总表（   
年）》（见附件3）、《佛山市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项目补助资金申报表（ 
 年）》（见附件1）及项目原始申报材料。

 第十三条 市发展改革局会同市财政局、佛山供电局对资料进行复核，在市发展改革局网站上对补助资金名单进行
不少于10个工作日的公示，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后将补助资金名单、需市级承担的资金数额等联合上报市政府
审批。

 第十四条 市财政局按照市政府批复及年度补助资金使用计划将应由市级承担的资金拨付给各区财政局。

 第十五条 各区收到市审批结果及资金下达文件后，连同本级应承担的资金全额补助给符合条件的申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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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资金管理和监督

 第十六条 申报补助的项目必须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范围和申报条件，项目投资主体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完整性负责，自觉接受相关部门审查及资金监督管理。

 我市地方财政补贴资金实行责任追究机制，对出现以下情形的，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一）对违反本办法规定，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补助资金的企业或个人，将补助资金予以收回，相关信息纳入
佛山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情节严重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二）对协助企业和个人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补助资金的企业或个人、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2019年1月1日至本办法实施之日期间，建成并符合本办法规定的项目，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发展改革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附件：1.佛山市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项目补助资金申报表（     年）

 2.佛山市     区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项目补助资金申报函

 3.佛山市     区申报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项目补助资金汇总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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